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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统筹后一旦发生工伤损害， 即可
依照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享受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等待遇。 其中， 前两项由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 后一项由用人
单位支付。

农民工韩贵玉与其工作单位
北京某装修公司的争议是： 人社
局已经把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发放到了公司， 而公司一直扣着
不给他。 同时， 公司还想方设法
把责任往砸伤他的单位身上推。

肇事单位是一家混凝土公
司， 其搅拌机侧翻砸伤韩贵玉后
赔了8.9万元 。 当他继续要求装
修公司支付工伤待遇时， 公司威
胁他说： “你已经获得赔偿， 如
果再向公司索要赔偿就告发你诉
讼诈骗。 到头来不仅钱拿不到，
还可能被判刑！”

面对恐吓 ， 韩贵玉没有退
却， 坚持主张自己的权利。 7月
17日， 经过一年多的诉讼， 二审
法院终审维持了原审法院判令装
修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生
活费等78331元的判决。

两家单位相互推拖
负伤年余未获补偿

韩贵玉今年47岁， 是贵州省
遵义市人。 2011年4月1日， 他来
到北京并与一家装修公司签订了
自即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的
劳动合同。 合同到期后， 双方又
将合同续订至2017年3月31日 。
期间， 公司为他缴纳了养老、 医
疗、 工伤等社会保险。

2015年11月7日 ， 正在工地
上装修的韩贵玉为配合前来施工
的混凝土公司， 他按包工头的安
排协助混凝土公司装卸车辆。 在
装卸过程中， 他不幸被侧翻的搅
拌机砸伤右足。

尽管韩贵玉是被混凝土公司
车辆砸伤， 但公司仍然按照工伤
认定程序为他申报了工伤。 经人
社局认定， 其所受伤害被认定为
工伤。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
定， 其伤情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
病致残等级标准8级。

由于装修公司已为韩贵玉缴
纳工伤保险，所以，工伤保险机构

及时将韩贵玉应当享受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27731元转到公司账上，
委托公司进行发放。可是，公司一
直扣押着这笔钱不给韩贵玉。

眼看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过
去，韩贵玉也伤愈出院能干活了，
可装修公司就是不给他安排工
作，也不向他支付生活费。当他找
公司寻求工伤赔偿解决办法时，
公司让他找混凝土公司说事，由
混凝土公司对他进行赔偿。

混凝土公司承认自己有责任
应当赔偿， 但说赔偿手续比较麻
烦， 要等保险公司批准才行。 该
公司告诉他， 他参加了社保可以
享受工伤。 为了救急， 在保险公
司把钱批下来之前， 他可以先找
装修公司要补偿。

如此推来推去， 两家公司倒
是不着急， 着急的是没吃没喝的
韩贵玉。

“凭什么别人伤害了我， 我
也是有单位的人， 现在却落得这
个下场！” 韩贵玉慨叹！

员工无奈申请仲裁
公司威胁停止维权

无奈， 韩贵玉只得于2017年
8月6日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请求裁决其与装修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 同时， 裁决由装修公
司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7331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各
47007元。 另外 ， 装修公司应向
其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
月31日基本生活费14056元 、 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200元。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双方解
除劳动关系， 并由公司向其支付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7007元，
驳回其他请求。 双方对裁决均不
服， 分别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
起诉讼。

韩贵玉诉称， 在职期间公司
依法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 但其
应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给公司后， 公司至
今未支付给他。 另外， 公司应向
其支付相应期间的生活费。

公司辩称， 同意与韩贵玉解
除劳动合同。 不过， 由于其劳动
合同已于2017年2月到期自然终
止， 故公司无需向其支付基本生
活费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 此外， 其所受伤害是因第三
人原因所致且谁是致损人比较明
确 ， 其向公司索赔缺乏法律依
据， 故不同意其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庭审过程中， 公司瞅准
机会威胁韩贵玉： 马上撤诉！ 如
果坚持诉讼， 公司将恳请法院查
明其存在诉讼诈骗之嫌。 如果诈
骗属实， 你不仅得不到补偿， 还
将受到刑事处罚。

韩贵玉说， 公司之所以敢有
这样的小动作， 原因是在此次诉
讼之前， 他已经通过法院调解拿
到了混凝土公司的赔偿。 公司认
为， 他获得赔偿后再要求公司赔
偿涉嫌违法。

记者了解到， 在状告装修公
司的同时， 韩贵玉于今年1月21
日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
由， 曾将混凝土公司及其投保的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两单位
在各自赔偿责任范围内向其赔偿
残疾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活费、
误工费等合计161822元。

3月24日， 在法院主持调解
下三方达成协议： 由保险公司赔
偿韩贵玉经济损失1万元； 混凝
土公司赔偿韩贵玉经济损失7.9
万元。 在该案审理期间， 装修公
司为韩贵玉出具误工证明， 证明
其2011年11月7日至2013年4月15
日的误工损失为5.1万元。

一裁二审全部败诉
单位输理退赔7.8万

“公司让我撤诉的要求和理
由， 如果在与混凝土公司打官司
前， 还真能唬住我。 但现在不灵
了。 ”韩贵玉说，他敢于不妥协坚
持打这场官司也是有充分准备
的。他知道，根据《安全生产法》第
4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由第三
人造成工伤的职工， 在从第三人
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 第37条的规定向工
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
偿，而他符合这个条件。

由于韩贵玉坚持打官司， 公
司只得硬着头皮应诉。 在法院庭
审是， 公司特别指出： 韩贵玉在
工作中被搅拌机砸伤， 其已通过
交通事故调解方式得到赔偿， 这
些赔偿已经弥补他的各项损失，

故不应再由本公司向其支付任何
费用。 他现在坚持索赔， 构成了
诉讼诈骗。

法院审理认为， 争议双方签
订有书面劳动合同， 韩贵玉也实
际为公司提供了劳动， 双方劳动
关系成立。 韩贵玉于2017年8月6
日申请仲裁要求与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 可视为双方劳动关系于当
日解除。

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
2017年3月31日到期终止 ， 但未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且其为韩贵
玉出具的误工证明显示 ， 截至
2017年4月15日韩贵玉尚存在误
工损失， 故对公司该项主张不予
采信。 由于在2017年4月16日至8
月5日期间， 装修公司未安排韩
贵玉工作 ， 也未支付基本生活
费， 故对韩贵玉这项要求的合理
部分， 法院予以支持。

韩贵玉在公司工作时受伤，
其伤情已经被认定为工伤并确定
了级别， 因公司为其缴纳有工伤
保险， 工伤保险基金已将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支付给公司， 故韩贵
玉要求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的诉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因公司为韩贵玉缴纳了工伤
保险， 韩贵玉所要求的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 应通过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 对韩贵玉此项请求，
法院不予处理。 因双方解除劳动
关系系由韩贵玉主动提出， 故其
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
据， 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 由于韩贵玉没有诉讼
诈骗行为 ， 对其合理合法的要
求， 法院予以支持， 遂判决确认
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8月6日解
除， 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
支付韩贵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7731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47007元、 基本生活费3593元。
以上各项合计78331元。

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
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对于装修公司是否应当向韩贵玉
支付经济补偿这个问题， 法院认
为， 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是其主动
提出的， 该情形不符合 《劳动合
同法》 第38条、 第46条规定的由
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
故不应支持韩贵玉这项请求。 据
此 ， 终审判决驳回装修公司上
诉， 维持原判。

农民工面对威胁坚定维权获赔7.8万 网络购物要谨慎
切莫冲动被“套路”

当前， 网络交易已
逐步成为最活跃的经济
形态。 网络交易和网上
购物依靠着方便快捷 、
价格优势、 款式新颖等
因素逐步趋热， 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 可网络上
的商品看不见 、 摸不
着， 消费者仅仅凭借着
图片、 文字和短视频的
宣传购买， 对商品的实
际质量并不可知， 这就
造成了由网络交易不规
范所引发的商品质量和
服务等方面的消费纠
纷， 这也成为消费投诉
的新领域、 新热点。

怀柔工商分局在处
理网购投诉过程中， 发
现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虚假宣
传。 消费者网上购物大
多是通过图片和商家的
宣传介绍购买， 网上实
物图片还非常精美， 有
些商家使用过度的广告
宣传用语吸引消费者 ，
导致拿到实物后感觉大
相径庭， 外观和使用感
与网络上所展示的图片
和描述效果差异很大 。
二是低价诱客。 很多喜
欢网购的市民都有这种
感觉， 网上的物品价格
大多偏低， 甚至低得超
乎实际物品的价值， 商
家采用包邮满减优惠等
活动吸引消费者增量购
买， 但有些商品价格便
宜其商品质地也会相对
低劣， 而这些所谓物美
价廉的商品往往会通过
网络的夸大宣传误导一
部分消费者。 三是刷单
炒信。 网购也有许多的
“托”， 有些商家会呼吁
亲朋好友对自己网上所
宣传的商品进行点评留
言， 或者采用红包回馈
的方式要求消费者给予
店铺好评， 从而提高自
己的信用等级。 消费者
往往注意到商家相对同
行有很高的信用等级 ，
从而信任选择购买。

针对以上问题， 怀
柔工商提醒网购消费
者， 在充分享受网购带
来的便利时， 也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谨慎消费 ，
收到货品后要仔细核
实， 查看有无质量保证
书 、 保修凭证等 。 同
时， 注意索要、 查收购
物发票和收据， 如遇网
购产品质量或虚假宣传
等问题， 请及时与卖家
所属地工商或消协联
系， 通过合法途径维护
自己正当权益。

（郑佳）

工伤待遇被扣押 依法维权被恐吓

常律师：
您好！
我有一位朋友参加工作快一

年了， 在公司是一名电工， 公司
也给缴了社保 。 有一天上班期
间， 朋友在检修公司仓库照明设

备时， 没有事先将仓库的总电闸
拉掉， 导致自已不小心被线路激
起的火花烧伤皮肤， 并被同事送
往医院医治。

请问这种情况下， 我朋友因
没拉掉电闸就进行工作并烧伤，
他能否去认定工伤呢 ？ 据朋友
说， 正常的工作程序是先拉掉闸
再开始修理。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四、十五、十六条的规定，职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
伤：（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
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
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
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
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职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二） 在抢险救灾等
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
受到伤害的；（三） 职工原在军队
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
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
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符合上述规定， 但是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认定为工
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 故意犯
罪的； （二） 醉酒或者吸毒的；
（三） 自残或者自杀的。

据此， 如果您的同事不存在
故意犯罪、 醉酒或者吸毒、 自残
或者自杀的情形， 在工作时间 、
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应当认定为工伤。

怀柔工商专栏


